西昌学院政府采购流程规范要求
根据《西昌学院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为进一步规范采购流程，从立项，采购，履约验收，支付各个环节进行相对独立，相互配合，职责分明，落实责任，确保政府采购项目的顺利实施，提出以下相关要求。
一、完善备案资料
项目经学校规定程序批准后，由使用部门或主管部门完成备案所需要的货物（设备）品目的规范名称、详细技术参数、服务要求等；确定项目负责人，负责在项目实施中备案、技术参数修改，合同签定，合同履行等具体工作。按照政府采购目录的要求，凡涉及政府采购目录内的采购品目，由主管部门进行汇总，并确定项目负责人。
为确保项目采购既能满足项目的需求，又符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要求，项目立项论证中，应在进行行业调研和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做到技术参数和服务要求明细，价格合理，充分体现采购环节中的公平性、竞争性和较高的性价比。
为提高项目备案金额的准确性，涉及200万元（大型修缮项目100万元）需提交审计处审计。
二、备案
年初预算下达后，使用部门或主管部门根据下达的预算项目（含结转项目）提供书面和电子的备案清单和具体执行时间（使用部门或主管部门经济责任人签字，加盖部门公章），到采购中心共同完成备案，备案时间在省财政厅规定的截止时间提前5个工作日完成。
三、执行
备案审核通过后，按照备案执行时间提前30天将合格的执行申报书交采购中心执行。原则上年初预算的项目必须在5月30日前提交申报材料，执行时间必须安排在6月30之前完成挂网，网上竞价和直购项目必须在执行时间当月内执行。使用部门和主管部门要加大立项管理力度，按时提交合格的申报材料，确保在预期时间内执行。年中追加预算下达后按财政厅追加预算的要求执行。临时经校长办公会或党委常委会调整批准的未纳入政府采购预算的项目，在接到合格申报材料7天内挂网执行。
四、委派监督代表
由国资处建立监督代表库，在审计处的监督下根据项目需求抽取监督代表并委派参加监督。
五、委派业主代表
业主代表由国资处提出候选人，在审计处的监督下根据项目需求抽取业主代表参加评审。参与做方案的使用部门和主管部门不得作为业主代表进行评审。
六、质疑和投诉的受理
在执行过程中，受到商家质疑和投诉时，由采购中心统一受理，统一回复；审计处、国资处监督；涉及项目技术参数、服务要求等由立项部门提出书面回复意见；涉及评审因素由采购中心直接回复；涉及评审过程由代理机构作出回复。涉及违规违纪的移交相关部门查处。
七、合同签订
按《西昌学院同管理办法》执行。合同在校内审签中由项目部门经办人送签，不得由商家送签。合同签章后必须在2个工作日内到采购中心公示备案。
八、合同执行与履约验收
使用部门是合同执行的主体。合同签订后，使用部门按照合同要求加强与商家联系，及时履行合同，履约验收严格按合同和《西昌学院需求论证和履约验收管理办法》执行。
九、资金支付
履约验收完成后，使用部门应及时办理采购资金支付。资金支付的审批按西昌学院经费支出审批办法的规定执行。
十、未纳入政府采购的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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